附件二 商务条款偏离情况表 (不可负偏离条款，否则废标)。
	序号
	商务需求
	响应情况
	偏离情况

	1. 交货相关要求：

	1.1
	[bookmark: _GoBack]安装时间：合同签订后先定稿，待甲方同意实施后，应在7个日历日内安装（或实施）完毕。
	
	

	1.2
	交货地点：中山七院门诊楼南侧花坛。
	
	

	1.3
	交货要求：合同签订后与采购人商定最终定稿图纸，直到采购人确认后才可实施。
	
	

	2. 报价要求：

	2.1
	本项目预算金额：人民币55120元，响应报价超过预算金额的视为无效响应。
	
	

	2.2
	响应总价必须是完成该项目的一切费用总和，包括货物费、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技术培训费、货物安装费、调试费、售后服务费、国家规定的各项税费等。采购人不需再支付其他费用。
	
	

	3. 付款方式

	3.1
	采购合同签订完且货到安装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7天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
	
	

	4. 货物运输及包装方式要求：

	4.1
	合同中所有的货物均须由中标供应商自行运往货物安装场所，不论货物从何处购置、采用何种方式运输，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及相关费用。中标供应商应当自行处理货物质量和数量短缺等问题。包装以保证货物的完好无损为标准。
	
	

	5. 安装、调试及验收方式：

	5.1
	中标供应商应当派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安装，直到货物正常使用。
	
	

	5.2
	由采购人按合同和采购文件、响应文件约定的要求和标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验收规范和评定标准进行交货验收。
	
	

	5.3
	验收要求：货物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后方可被用户方接受：（1）货物全新,外观无伤痕变形或明显修饰痕迹。（2）必须符合有关国标的规定。响应文件提供的技术数据经实测证实是真实的。检验及质量保证期内达到的性能指标与要求一致，达到或优于相应标准。（3）按照采购文件要求及响应文件提供的技术参数验收必须合格。（4）在货物安装调试合格后，经验收合格后，双方共同签署验收报告。
	
	

	6. 售后服务要求：

	6.1
	质量保证期为2年。在此期间，如遇与所供产品有关的问题在接用户通知后48小时内应赶到现场提供免费服务（包含响非人为原因出现的污损、褪色、松动等问题）。
	
	

	6.2
	中标供应商应提供售后服务队伍名称、资质、人员配备、联系地址、电话等详细资料，以及书面提出用户人员操作培训、长期保修、维护服务和今后技术支持的措施计划和承诺。
	
	

	6.3
	在保质期满以后，中标供应商为此货物应以优惠价格终生提供保障其正常运行的配件和维护并能提供送货上门服务（以货物正常使用年限为限）。
	
	

	7. 备件备品要求：

	7.1
	在质保期内，中标供应商应无偿并迅速更换由于元件缺陷及制造工艺等问题而发生损坏的产品。
	
	

	7.2
	保质期满以后，中标供应商应按其在深圳地区同类产品的优惠价格提供保修服务。
	
	

	8. 违约责任：

	8.1
	因中标供应商原因导致逾期完成供货的，每逾期1天中标供应商向采购人偿付总价款1%的违约金，但累计违约金总额不超过总价款的30%。中标供应商应保证所供货物为全新正品、达到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